[bookmark: _GoBack]广西资产评估协会课题管理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广西资产评估行业课题管理，调动从业人员课题研究工作积极性，实现课题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促进课题成果在行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结合行业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课题管理工作遵循公平、公正和择优原则，重点支持对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前瞻性、指导性和实践价值的研究项目。  
第三条 协会党委办公室为课题管理部门，负责研究课题的组织实施等各项工作，具体职责包括：  
（一）负责年度研究课题任务下达、组织实施、中期评估、评审验收和成果运用等管理工作；  
（二）指导评估机构开展研究课题相关工作；  
（三）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和自治区有关课题经费管理规定，加强对课题经费使用与执行情况的指导、监督与管理。  

第二章 计划申报
第四条 每年由协会党委办公室根据中央和自治区有关部门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资产评估工作实际，确定选题方向。  
第五条 在自治区财政厅备案的全区资产评估机构和协会秘书处各部门是研究课题的主要申报单位。鼓励以在财政厅备案的资产评估机构为主，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人员联合申报研究课题。  
第六条 研究课题分为集体课题和个人课题。集体课题课题组成员须3人以上(含3人)不超过5人，课题承担机构人员占比超过三分之二。个人课题的课题组成员不得超过2人。集体课题负责人和个人课题第一作者应是在自治区财政厅备案的资产评估机构从业人员和协会工作人员。
第七条 申报单位应按照协会确定的选题方向申报课题，协会党委办公室综合平衡各项选题并报领导审定后，下达课题研究任务，相关文件即为课题立项依据，不再另行下达课题立项文件。

第三章 组织实施
第八条 协会党委办公室应加强对课题实施情况的跟踪管理，切实掌握课题进展情况，并定期总结政策研究成果，汇总后报送协会领导。  
第九条 课题承担单位要将下达的课题任务列入本单位年度工作计划，并为课题研究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和经费保障。课题负责人承担课题的组织实施工作，要确保按时完成课题研究任务。  

第四章 评审验收
第十条 课题承担单位要按照规定时间提交初步成果，供协会组织开展中期评估工作。课题完成后，课题承担单位应及时将研究成果提交协会党委办公室，并正式提出进行进行课题验收的书面申请。  
第十一条 协会党委办公室组织专家进行评审验收。评审专家从专家组成员中选取。  
第十二条 评审结果向在财政厅备案的资产评估机构公布，并对评审验收合格的课题分档次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相关文件即为课题结项证明。

第五章 成果管理
第十三条 协会党委办公室应加强对研究课题成果的宣传、推广大和转化。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成果，由协会党委办公室及时摘报有关政府部门或推荐至相关期刊杂志公开发表。  
第十四条 所有未正式公开的课题研究内容、数据材料、重要结论，未经课题组组长和协会党委办公室负责人许可，不得以任何单位或个人名义对外泄露和公开发布。课题研究中涉及国家机密的，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广西资产评估协会负责解释。

广西资产评估协会   
                             2026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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